竞 赛 须 知
1、各项比赛提前二十分钟检录，检录地点在舞蹈房楼前，检录时运动员必须将号码布佩带在胸前，否则不准参加比赛。
2、100米、200米、400米均采用蹬踞式起跑；800米采用弧线起跑，直接抢道。
3、径赛起跑犯规，采用鸣哨召回运动员。

4、接力比赛计双分。
5、采用一表计时，计到百分之一秒。
6、请班主任负责好本班学生的比赛、准备活动和休息。
7、严格履行请假手续，如遇兼项冲突，则由班主任到检录处检录，否则作无故弃权论处。
8、比赛时，严禁班主任、学生及无比赛项目的运动员进入比赛场地，如遇上述情况，发现一人，扣所在班级5分，以此类推。
9、大会工作人员要严守岗位，不得擅自离岗，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尽量做到准确无误，如确实有事，须向校长请假，再通知主裁判方可离岗。
